附件1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清和矿业有限公司
秧田冲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摘要
（经纬评报字[2011]第403号）
    一、评估对象：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清和矿业有限公司秧田冲煤矿采矿权。
二、评估委托人：曲靖市麒麟区清和矿业有限公司。

三、矿业权人：曲靖市麒麟区清和矿业有限公司。
四、评估机构：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五、评估目的：曲靖市麒麟区清和矿业有限公司拟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申请办理“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清和矿业有限公司秧田冲煤矿采矿权”延续登记手续，该采矿权占用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产地，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云南省有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价值进行评估并处置采矿权价款。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评估委托人提供在本评估报告中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清和矿业有限公司秧田冲煤矿采矿权”公平、合理的价值参考意见。
六、评估基准日：2011年9月30日（储量估算基准日2006年9月30日）。

七、评估日期：2011年10月25日至2011年11月19日。
八、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九、评估主要参数：
资源储量估算基准日（截止2010年8月31日）保有资源储量：（332+333）（111b+122b+333）102万吨；参与评估计算的保有资源储量（截止2006年9月30日）：118.10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108.10万吨；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77.27万吨；采区回采率：85%；生产规模：9万吨/年；储量备用系数：1.4；矿山理论服务年限：6.13年；评估计算年限：6.13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746.63万元；产品方案：原煤（焦煤）；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431.63元/吨；单位总成本费用：361.74元/吨；单位经营成本：342.63元/吨；折现率：8%。
十、评估结果：经评估人员现场调查和市场分析，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清和矿业有限公司秧田冲煤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价款为312.44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佰壹拾贰万肆仟肆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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